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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侯沛丽 文/图

十七年如一日，于静波始终以
“如我在诉”之情办好每一个案件，以
“国之大者”之志服务发展大局，以
“法治脊梁”之责强化责任担当。于
静波现任汤阴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
员、副检察长、一级检察官，他的足
迹，深深印刻在扫黑除恶的一线战
场、刑事监督的前沿阵地、司法为民
的“最后一公里”。11月 6日，记者走
进该院采访了于静波的办案故事。

勇挑重担
服务大局

从检十七载，从反贪一线到国家
公诉席，于静波始终坚守政治信仰，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将检察工作融入发展大局。于静波
说：“刑事检察工作绝非孤立的个案
审判，而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保障
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的关键一环。”他办理各类刑事案
件 1500 余件，逮捕、起诉准确率
100％，以优异的工作实绩成为新时
代检察官的标杆。

在办理曹操高陵管委会贾某等
人职务犯罪窝案中，于静波以高度的
政治觉悟和求极致的态度，深挖犯罪
线索，推动一案双查，协同

纪检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全链
条打击职务犯罪、洗钱犯罪、文物犯
罪，该案的成功办理为曹操高陵遗址

博物馆顺利开馆作出积极贡献，办案
经验被《检察日报》专版刊发。

在关键时刻，于静波总是挺膺担
当，主动承担大案要案办理。今年，
省扫黑办将洛阳市汝阳县张某强等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交办至汤阴县，于
静波带领专案组仅用40余天补充侦
查，追诉遗漏犯罪事实6起，追诉遗漏
罪名5个，新增卷宗40余册。

在办理中央督导组交办的商丘
市虞城县刘某生等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时，他带领专案组驻点6个月，深入
案发现场，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

述 1500余份，同步移送“保护伞”线
索 18项。该案 130余人受到党政纪
处分，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被省扫黑
办评为全省扫黑除恶斗争典型案例，
汤阴县人民检察院被市委、市政府授
予集体二等功。

护好百姓“钱袋子”
化解金融“风险点”

在办理各类经济犯罪案件时，于
静波注重追赃挽损，守好老百姓的

“钱袋子”，在办理“2·18”特大假收藏
币诈骗案中，他带领团队成功为涉全

国 17 个 省 市 的 被 害 人 追 回 赃 款
1621 万元。该案办案经验被最高检
公众号转发。

于静波向记者介绍，在收藏界，具
有罕见特征的旧版人民币受到收藏爱
好者追捧。有人看中这一“商机”，将
旧版退市人民币进行翻新加工、评级
包装成福耳币、连号币、漏印币等，通
过网络直播间销往全国各地，形成一
条拍卖造假收藏币“产业链”。针对该
案中暴露出的短视频平台资质审查不
严、直播间充斥大量“水军”虚假竞拍
等问题，今年4月，该院分别向有关直
播平台、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
净化网络电商销售市场。

在防范金融风险领域，经于静波
参与和推动，中国人民银行安阳市分
行、安阳市人民检察院打击洗钱犯罪
防范金融风险基地在汤阴成立，经验
做法在全省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

“亮剑行动”同堂培训暨成果交流会
上推广；于静波推动成立安阳红旗渠
机场公益诉讼协作配合办公室，创建
全市首家“刑事＋公益诉讼”办案模
式，成功办理刑事附带公益诉讼案件
3案13人，为豫北航空经济协作区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一颗赤诚为民心，十七载风雨从
检路。于静波用行动诠释赤诚本色，
成为了新时代检察队伍中一面鲜艳
的旗帜，于静波的故事，正是新时代
检察干警“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为法治担当”的生动实践。

本报讯 （记者 王 璐）日前，殷
都区人民法院法官平国良通过一套
融合“法、情、理”的“三维调解法”，成
功化解了一起涉及八旬老人的家庭
赡养纠纷，使老人的子女们认识到自
身责任，最终主动履行赡养承诺，让
濒临破裂的亲情得以重圆。

据了解，邵某某与肖某某夫妇均
已年过八旬，膝下育有两子三女。
2017年，老屋所在的地区进行棚户
区改造，二人获得多套安置房。他
们自住一套，并将剩余的房产分别
赠与两个儿子，同时约定由儿子轮
流赡养。然而，这份“厚礼”并未换
来晚年的安稳。两个儿子以住一起

“相处不好”为由，拒绝赡养老人。万
般无奈下，两位老人一纸诉状将5个
子女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对两个儿子
的房产赠与，同时要求两个儿子履行
轮流赡养义务。

案件开庭前，承办法官平国良
仔细研读卷宗，并深入当事人所在
村庄走访调查。他发现，表面是房产
赠与纠纷，背后牵扯拆迁补偿、分家
析产，证据材料复杂。但通过耐心倾
听各方诉说，并与村干部深入交流，
平国良敏锐地捕捉到问题的核心：
症结不在冰冷的房产归属，而在亲情
的裂痕，赡养纠纷才是真正的矛盾
根源。

于是，他决定在法庭之外，为这个
家庭开启一场特殊的“和解之旅”。

调解室里，积压多年的怨气在无
声冲撞。面对这个几乎被怨怼“冻
僵”的家，平国良亮出了他精心准备
的“融冰利器”——“三维调解法”。

第一维：以“法”为纲，奠定刚性
框架。平国良的声音清晰而坚定，他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指着
相关规定郑重向老人的子女们阐释：

这义务沉甸甸，是刻在法律基石上的
铁律，不容推卸！它不仅是每月的生
活费，更是病榻前的端茶送水，是孤
独时的暖心陪伴，是让父母活得有尊
严！逃避？法律绝不答应！

第二维：以“情”为线，唤醒血脉
记忆。平国良轻轻拿出了一沓已经
泛黄、边角卷起的老照片。照片一张
张传递下去——那是年轻的邵某某
夫妇在煤油灯下为孩子们缝补衣裳
的侧影，是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只为挣
得孩子学费的辛劳……时光流转，当
年那对用尽全力托举家庭的父母，如
今已成了白发稀疏、身躯佝偻的老
人。强烈的对比，像一把重锤砸在子
女的心上。平国良的声音此刻柔和
却直抵人心：“看看这些照片吧！父
母的爱是无私的！如今他们老了，需
要依靠，你们的回报，难道不该是发
自肺腑的温暖吗？”

第三维：以“理”为钥，开启乡土
共识之锁。平国良特意请来了村党
支部书记和德高望重的人民调解员，
形成了“法院主导、多方参与”的调解
格局。村党支部书记当众宣讲村规
民约中“孝亲敬老”的明确规定，朴实
的话语与法律规定形成合力。

在“法、情、理”三维暖流的冲击
下，5个子女羞愧得无地自容，两个儿
子当面向父母哽咽着认错。最终，他
们郑重承诺：一定尽心尽力，好好赡
养父母，把亏欠的孝心补回来！

事后，平国良表示，化解家事纠
纷绝不能机械办案、就案论案。必须
立足国情，将现代法治理念与中华优
秀传统美德相融合，将刚性的法律条
文与柔性的调解艺术相结合，将个案
纠纷的解决与基层社会治理、良好家
风建设相贯通。唯有如此，才能真正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本报记者 王 璐

近年来，内黄县人民法院东庄法
庭成功调解多起基层纠纷，将新时代

“枫桥经验”转化为司法实践中的温
情与智慧。法庭法官以情与法并重
的方式精准“剪断”矛盾引线，让公平
正义浸润人心。

巧断“家务事”
平息彩礼风波

日前，一场因婚约破裂引发的彩
礼纠纷在东庄法庭画上了句号。原
来，原告苏某某和被告连某某经人
介绍相识相恋，定亲时男方按习俗
送了彩礼和见面礼，还买了手机、
金饰等。谁知婚事生变，女方悔婚
却不退财物，双方情绪激动，对簿公
堂。

面对“火药味”十足的场面，东庄
法庭没有简单一判了之，而是秉持

“以调促和”的理念，组成了调解团
队，耐心倾听双方倒苦水、说委屈。
法官一边捋清感情纠葛的来龙去
脉，一边搬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关于彩礼返还的规定，用老
百 姓 听 得 懂 的 话 一 点 点 消 解 对
立。几轮沟通下来，双方终于各退
一步：连某某当场返还 4.5 万元彩
礼，并承诺限期退还手机。一场因

“情”生“债”的纠纷在司法的柔性中

悄然化解。

聚焦“童心”
消融情感坚冰

2024 年 7月，东庄法庭承接了
一起离婚纠纷。原告韩某某和被告
巩某某经人介绍结婚，育有一儿一
女。但婚后琐碎的生活消磨了两人
的感情，争吵过后，巩某某长时间
的冷暴力刺痛了韩某某的心，也让
这个家失去了温暖。无奈之下，韩

某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
法官没让矛盾发酵，在调解过程

中充分考量儿童权益最大化原则，把
重点放在两个孩子身上，反复与双方
沟通：“大人分开了，孩子的身心不能
受伤害。”最终，两人放下恩怨，同意
从最有利于孩子的角度达成协议，女
儿随母亲生活，儿子由父亲抚养，案
件受理费也协商分担。

法庭以司法温情为纽带，消融了
笼罩在这个家庭之上的坚冰。

创新方法
“家门口”解纷争

东庄法庭法官有个原则，矛盾尽
量不往上交，能在家门口解决就不
进审判庭。面对各类案件，他们不
满足于“办结案子”，而是深入挖掘
矛盾根源。无论是家长里短的邻里
纠纷，还是错综复杂的经济矛盾，他
们总能用耐心与专业，将对立情绪
转化为理解包容，让司法裁判成为
修复社会关系的纽带。

东庄法庭将新时代“枫桥经验”
融入每一个司法环节，他们建立“法
官释法+调解员疏导”机制，不同案子
有不同的调解“配方”；法官还常“走
出去”，深入社区、田间地头，用乡音
乡情解纷争。

从彩礼纠纷到离婚矛盾，从邻里
口角到经济纠纷，东庄法庭用“绣花功
夫”一针一线缝补基层社会的裂痕。
这种精细化的工作方法追求“一案结
多案消”的效果，努力在一个诉讼环节
彻底解决纠纷，减轻群众诉累。

该院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法
庭将继续深耕基层、服务群众，不断
创新调解方式方法，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加专业的素养，将新时代“枫桥
经验”融入每一起案件中，让司法既
有尺度又有温度，成为守护和谐乡村
的“暖心灯”。

本报讯 （记者 侯沛丽）11月4日，
龙安区马投涧镇张贺驼村村民代表来到
龙安区人民检察院，感谢该院通过行政
公益诉讼为村民解决了长期困扰的电力
安全隐患，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此前，张贺驼村村民向该院反映，
村委会门前主干道高压线路采用裸线
输电，刮风时树枝与高压线直接接触产
生电火花，存在电力安全隐患和交通安
全隐患。

该院于今年8月19日立案调查，9
月 5日向相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督
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及时整改问

题。相关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
视，组成工作专班，联合制定整改方案，
积极推进隐患问题整改，清除高压线路
旁树障，更换线路导线为绝缘导线，
彻底消除了线路安全隐患。

该院于 10 月 31 日到现场实地核
查评估，确认电力安全隐患已全面消
除，村民出行安全和电力安全得到有
效保障。该院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司法理念，持续聚焦生态环境、
食品药品安全、公共设施保障等领域，
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本报讯（记者 侯沛丽）11月3日，市
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税务
局联合组织涉税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座谈
会，围绕涉税行刑反向衔接中的案件移
送与信息共享两大核心主题展开交流。

会上，检税双方联合签订《关于加
强涉税类案件行刑反向衔接移送行政
处罚的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的签订将助力检税部门通过信
息共享、联席会议、案情通报等多种方
式，在反向衔接案件信息共享与配合协
作方面形成“审查—移送—反馈”闭环

机制，提升案件深层次办理质效，确保
刑事不追责、行政不缺位。

《办法》的签订缘于安阳市检察机
关在梳理2024年以来办理的涉税类行
刑反向衔接案件时发现，各基层检察院
在向税务部门制发检察意见时存在制
发对象不统一、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等
情况。检税双方沟通后达成共识，将检
察意见的制发主体和制发对象进行规
范，同时在案件移送、信息反馈协调、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方面也达成协作
共识并最终形成《办法》。

本报讯 （记者 侯沛丽）11月5日，
市人民检察院“字都检韵”系列研讨活
动之“食药领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
疑难问题解析”在安阳县人民检察院举
行，特邀来自高校、市场监管、律师等行
业嘉宾参与研讨。

此次研讨活动由河南检察官学院
安阳分院、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
部、安阳县人民检察院共同承办，深入
研究解决检察机关在办理食品药品领
域公益诉讼案件当中适用惩罚性赔偿
金遇到的难点和困惑，从而提升公益诉
讼高质效服务法治化营商环境水平。

与会嘉宾结合最高检“食药安全益
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围绕一
个连环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民事
公益诉讼案例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能否诉请惩罚性赔偿金及惩罚性赔
偿金的归属使用问题、惩罚性赔偿金的
赔偿基数和倍数如何确定以及惩罚性
赔偿金能否抵扣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
多主体间惩罚性赔偿责任如何划定等
一系列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
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职责各抒己见，碰
撞出思想的火花。互动环节，嘉宾与干
警进行了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

本报讯 （记者 王 璐）11月 5日，
内黄县人民法院干警车禄鑫走进内黄
县第八实验小学，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
生动而深刻的法治教育课。

课堂上，车禄鑫结合小学生的认知
特点和心理特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
入浅出地讲解了什么是校园欺凌、校园
欺凌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及可能带来的严
重危害。他通过剖析真实案例，以案释
法，引导同学们明确法律底线和行为边
界，教导大家在面对欺凌时如何正确、有

效地保护自己，并勇敢地向老师、家长及
司法机关寻求帮助。宣讲过程中，车禄
鑫还精心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
踊跃举手，争相发言，在积极的思考和回
答中，进一步巩固了所学的法律知识，强
化了反对校园欺凌、友爱同学的意识。

此次“送法进校园”活动在学生们
心中播下了法治的种子。该院工作人
员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延伸司法职能，
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进校园活
动，以法治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本报讯 （记者 王 璐）近日，林州
市人民法院“执行110”高效发力，依托
公安联动线索，仅用 20分钟便在一场
婚宴现场成功控制长期隐匿的被执行
人廖某，案件迅速执结。

据了解，廖某作为某公司法定代表
人，因公司不当得利纠纷被判决向申请
人返还 8.1万元，但判决生效后拒不履
行并隐匿行踪。承办法官张艺鹏依法
启动联动机制，公安机关经过侦查确定
廖某正在酒店参加婚宴后，该院“执行
110”快速响应，火速出击，在宴席间将

其控制。到案后，廖某仍试图推诿拖
延，经法官反复释法无效，法院依法对
其下达司法拘留决定书。直至被押解
至拘留所门口，廖某心理防线终被击
溃，当场承诺履行义务并连夜筹款缴清
全部案款。

据了解，该院通过“执行 110+公
安”深度联动，形成强大执行威慑。该
院此番实践融合信息布控、快速响应
与刚柔并济策略，不仅提升了执行效
率，更创新了破解“执行难”的模式，让
失信被执行人无处遁形。

初心如磐 在实战中淬火成钢
——记汤阴县人民检察院一级检察官于静波

殷都区人民法院

法官“三维调解”弥合亲情裂痕

下足“绣花功”巧解“千家结”
——内黄县人民法院东庄法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纪实

于静波工作照

东庄法庭庭长李帅向当事人释法明理（资料图）

我市建立检税联签机制
推动涉税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办理提质增效

市人民检察院

聚焦食药领域公益诉讼 研讨惩罚性赔偿金疑难问题

龙安区人民检察院

一份检察建议消除安全隐患

内黄县人民法院

普法宣传入校园 携手护苗助成长

林州市人民法院

“执行110”快速响应 婚宴上拘传失信被执行人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禁毒宣传教育，提高青少年的禁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筑牢

校园安全防线，11月6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组织民警走进辖区几所小学，以“珍爱生

命 远离毒品”为主题，为师生们送去生动深刻的禁毒宣传教育课。 （市公安局供图）


